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达欣嘉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嘉佳酒店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3 月和 4月分别受理浙江嘉佳酒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佳酒店”）、浙江达欣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欣嘉置

业”）和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元建设”，合称“三家公司”）

预重整申请，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为实现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保障全体债权人利益，管理人现公开招募三

家公司重整投资人，就招募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建设板块情况

1.博元建设基本信息

博元建设于 2000 年 01 月 17 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寿才良，注册地

址嘉兴市晶晖广场 1-2301 室，经营范围：餐饮（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钢材的销售，会议

服务。注册资本 5180 万元，股东为寿才良持股 90%，洪永祥持股 5%，洪永

珍持股 5%。

2.博元建设核心资产

博元建设核心资产即其拥有的 6个建筑业企业资质，其中 5个壹级资质、

1 个贰级资质，分别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尚在申请延续中）、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其承建的晶晖广场曾入选 2016-2017 年度第一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

目前博元建设自营项目未结清约 30 个，联营项目未结清 100 余个。

二、酒店板块情况

1.达欣嘉置业、嘉佳酒店基本信息



达欣嘉置业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洪永胜，注册地址

嘉兴市晶晖广场 1-1901 室，经营范围：经开 2011-60 号地块普通商业办公用房

的开发经营与自有房屋的租赁。注册资本 3000 万美元，股东创隆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100%持股。

嘉佳酒店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寿文言，注册地址浙江

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逸路 699 号，经营范围：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等。注册资本 5000 万元，股东洪永珍 100%持股。

2.酒店板块重整核心资产

达欣嘉置业开发运营嘉兴市南湖区晶晖广场项目，目前持有房产面积合计

91,457.45 ㎡，用途为办公、商业服务，土地使用权期限至 2052 年 2 月 24 日。

嘉佳酒店主要持有位于嘉兴市秦逸路 699 号晶晖嘉宴中心资产，建筑面积合

计 48,083.60 ㎡，土地使用权面积 13,669.70 ㎡，用途为商业设施（旅馆业）

/旅馆业（酒店），使用权期限至 2058 年 4 月 24 日。

具体如下：

权利人 楼号
建筑面积

（㎡）
不动产登记情况 是否可售

嘉佳酒店

地上建筑 28,862.73

已办理不动产权登

记手续，1本证
不可售

地下商业 1,649.58

汽车库、非机动车库 17,469.78

物业 101.51

小计 48,083.60

达欣嘉

置业

晶晖广场 1幢 22,831.75
296 套已办理不动

产权登记手续，有

证建筑面积总计

59,027.39 ㎡

6,520.36 ㎡不可售；

16,311.39 ㎡可售

晶晖广场 2幢 20,498.95
17,734.06 ㎡不可售；

2,764.89 ㎡可售

晶晖广场裙房 16,328.52
2,696.61 ㎡不可售；

13,631.91 ㎡可售

晶晖广场地下室 31,726.91
无证

不可售

设备用房 71.32 不可售

小计 91,457.45

总计 139,541.05



注：以上达欣嘉置业持有的不动产中，共有 20 套房产存在网签备案信息，

存在后续办理转移登记可能。最终是否作为达欣嘉置业名下资产，以争议解决结

果或法院确权为准。

3.资产运营情况

达欣嘉置业和嘉佳酒店的资产主要用于经营晶晖酒店和晶晖嘉宴中心。晶晖

酒店和嘉宴中心拥有各类舒适客房约 400 间套，大小宴会厅 24 个，其中包括 2

个 3000 平方挑高 10 米超大无柱宴会厅和 4个 1000 平方无柱专业宴会厅。同时，

还配置了自助餐厅和 20 个餐饮包厢、足浴、健身房等康娱设施。



三、重整方式

1.重整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重整资金后，通过受让三家公司 100%股权的方

式取得公司重整资产的控制权。重整投资人支付的重整资金全部用于清偿债权、

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等。

2.鉴于三家公司的债权债务存在关联，为促成三家公司重整成功，欢迎

有实力的重整投资人（或组建联合体）共同重整建设板块和酒店板块。共同

重整建设板块和酒店板块的重整投资人（或组建联合体），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无论是共同重整建设板块和酒店板块，还是仅重整某一板块的，都需要根据

本公告要求分板块缴纳保证金和提交报名材料。

四、招募保留价

本次招募有保留价，具体保留价以管理人和法院确定为准。

五、招募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

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意向投资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应具备与被投资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企业经营

和管理能力，且具备提交重整经营方案的能力。

3.意向投资人应当具有参与重整的资金实力，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4.意向投资人可单独报名亦可自行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联合体中应当至少

有一个投资人符合上述条件。组成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

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联合体各成员间应当明确牵头方，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

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5.意向投资人同意按现状接受重整资产，认可所存在瑕疵问题。

6.管理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应当符合的其他条件。

六、招募流程

1.报名时间及方式意向投资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 年 5月 15日下

午 17 时前将报名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提交至管理人，报名地点如下：嘉兴

市南湖区马塘路 500 号晶晖酒店南楼 26 层；联系人：朱律师；联系电话：

15068201332）。

2.报名材料

（1）意向投资人报名表

（2）意向投资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

资产负债、经营管理能力等；如为联合投资人，需要分别介绍，说明成员组成、

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征信报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存续 3年以下的，应提

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有）

（4）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承诺函，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5）保密承诺函

上述部分报名材料须按管理人提供格式要求填写，具体详询管理人。报名材

料均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

3.报名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报名建设板块重整的，应当在报名同时支付报名保证金人民币

500 万元。意向投资人报名酒店板块重整的，应当在报名同时支付报名保证金人

民币 500 万元。



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支付报名保证金后，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

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及意向投资人是否符合招募条件进行审查，经审查通过的，视

为报名成功。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

接收。

4.尽职调查

报名成功后，意向投资人可组织人员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投资人尽职调查

所产生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

5.提交重整报价材料和方案

意向投资人最晚应当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下午 17 时前按照管理人要求向管

理人提交正式重整投资确认书和重整经营方案，并按照管理人要求签署/提交相

关报价材料及其他相关资料。

6.缴纳重整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报价材料的同时应向管理人交纳重整保证金。

其中：

意向投资人报名建设板块重整的，应缴纳重整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此

前已付的建设板块报名保证金可等额转为重整保证金的一部分。

意向投资人报名酒店板块重整的，应缴纳重整保证金 3000 万元。此前已付

的酒店板块报名保证金可等额转为重整保证金的一部分。

7.遴选重整投资人及签约

管理人将通过公开竞价、择优评选等方式，确定最终的重整投资人（具体由

管理人另行通知）。

重整投资人最终确定后须按照管理人的要求签署相关协议。投资人所缴纳的

所有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8.保证金退还安排

原则上，对于未能参与下轮程序的意向投资人，管理人将在上轮程序结果确

定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其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无息）、重整保证金（无息），

具体退款事宜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保证金按原路退回）。

除因客观原因无法推进重整程序或重整计划最终未获得人民法院批准的情

形外，最终确定的重整投资人单方面退出的，管理人不予返还该投资人所缴纳的

所有保证金，且该保证金不能弥补损失的，管理人将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有权要



求投资人赔偿全部损失。若重整计划最终未获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管理人退还

该投资人所缴纳的所有保证金（无息）。

七、特别说明

1.本招募公告编制目的是让意向投资人对三家公司情况有初步了解，并参与

三家公司预重整及后续重整。本招募公告并不当然替代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投资

人在考虑参与预重整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外，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投资顾问

或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

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2.三家公司目前尚在预重整程序，只有进入正式重整程序且重整计划草案被

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后，遴选的重整投资人才最终确定为正式重整投资人。

3.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管理人有权根据本案进展和

需要，继续、中止或终止投资人招募，变更招募事项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

与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需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管理人的安排配合相关招

募进程。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知为准。

4.意向投资人需提交的报名材料请联系管理人获取，联系地点：嘉兴市南湖

区马塘路 500 号晶晖酒店南楼 26 层，联系人：朱律师 15068201332。

特此公告。

博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达欣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嘉佳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